江西省教育厅

关于进一步做好江西省2009年征集高校毕业生
入伍工作的通知

各普通高校：

征集高校毕业生入伍服义务兵役，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对于从源头改善军队兵源结构、提高军队战斗力，推进实施人才强军、科技强军战略，加快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省今年冬季征兵工作已全面启动，正处于高校毕业生正式报名应征的重要时期，根据《教育部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2009年征集高校毕业生入伍工作的通知》（教育厅【2009】9号0要求，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鼓励普通高校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的精神，圆满完成今年征集高校毕业生入伍任务，经与省征兵办协商，现就进一步做好2009年征集高校毕业生入伍工作通知如下：
1． 做好组织领导工作。征集高校毕业生入伍是高校今后的长期任务，这项任务已列入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评估的重要内容。各高校要高度重视，提高认识，把做好此项工作纳为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领导机构和工作机制。各高校要在接到文件后，组织召开专门会议，明确分管领导，确定牵头部门，要有相关部门的人员参与，充分发挥班主任、辅导员的作用，全力以赴确保高校征兵工作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2． 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工作。全面理解、准确把握国家鼓励高校毕业生入伍的一系列优惠政策（见附件），通过印制宣传册、制作板报、张贴海报、设立咨询点、在校园网开辟专栏等多种方式，认真学习宣传解读这些优惠政策，宣扬本校高校毕业生入伍参军典型事迹，积极引导和鼓励更多的高校毕业生应征入伍，确保每个预征对象和有意愿应征的高校毕业生能够全面了解国家出台的各项优惠政策。
3． 做好预征对象信息收集工作。全面掌握预征对象的基本情况，对每一名入伍预征对象的通讯方式、家庭地址等信息，要登记在册，建立信息管理库，并在就业系统（学校互联网版）中将2009届已列为预征对象的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改为“预征入伍”，并做好长期的跟踪管理和服务。

4． 做好动员报名应征工作。及时提醒预征对象10月底之前及时到户籍所在地报名应征，通过手机短信、Email、电话等方式进一步动员毕业生特别是那些未就业的毕业生参军入伍，通知符合条件、有志于参军的女性毕业生直接到户籍所在地兵役部门报名应征，组织可提前毕业和已完成除实习以外的教学环节、翌年毕业有志于参军的高职毕业班学生报名应征。

5． 落实专人做好相关手续办理工作。开辟2009年秋季征集高校毕业生入伍工作绿色通道，按照相关规定，对于没有参加预征的毕业生报名应征的，要为其补办预征手续；对于已入伍的毕业生，要为其办理补偿学费和代偿助学贷款等手续；切实做到毕业生随到随办理。
6． 做好2010年春季预征谋划工作。通过班务会等方式，将国家、军队对毕业生入伍服义务兵役的优惠政策及早传递到毕业班的每一名学生，并对所有毕业生做一次摸底调查，对有意愿报名应征的，登记入册，以便及时联系并提醒其报名应征。

7． 做好意见收集、反馈工作。要注意听取应征毕业生的反映，切实解决毕业生在应征过程中的各种咨询和问题，对违反征集高校毕业生政策的情况，要及时向上级教育部门或兵役部门反映。

8． 请各高校于11月10日前将本校征集高校毕业生入伍服义务兵工作的领导机构人员名单、工作计划、宣传方案等相关材料报送至江西省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办公室。其中，领导机构人员名单包含工作部门、人员构成及联系电话、专职人员联系方式。

　附件：

　　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入伍服义务兵役征集程序及优惠政策

　　教育部办公厅

　　二OO九年十月九日

　　 

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
入伍服义务兵役征集程序及优惠政策

　　一、征集对象

　　中央部门和地方所属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学校、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和独立学院的全日制应届普通本专科（含高职）毕业生、毕业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毕业生。

　　年龄要求：高职(专科)毕业生为当年年满18至23岁，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可放宽到24岁。

　　二、征集流程

　　1．11月1日前：预征对象到入学前户籍所在地报名应征，并将《预征登记表》和《学费补偿和贷款代偿申请表》交县（市、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未参加预征的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在户籍所在地报名应征，并回原就读学校补办相关手续。

　　2．12月31日前：报名应征的毕业生经户籍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批准入伍后，收到《应征入伍通知书》。

　　3．2010年2月后：学校将入伍毕业生补偿学费和代偿国家助学贷款款项汇至指定银行账户或贷款银行。

　　三、优惠政策

　　高校毕业生入伍除享受义务兵的各项优待政策外，还享受：

　　1．补偿学费或代偿贷款：按照最高6000元/学年的标准获得学费补偿或助学贷款代偿。

　　2．使用、培养：在同等条件下，在选取士官、考军校、安排到技术岗位等方面优先。

　　3．直接选拔为基层干部：具有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以上学历、取得相应学位、表现优秀、符合总政治部有关规定的可以直接选拔为军队基层干部。

　　4．公检法机关定向招录优先：退役后参加政法院校为公检法系统定向岗位招生考试时，优先录取。

　　5．免试或优惠升学：退役的高职（高专）毕业生可直接入读成人本科；参加普通本科考试，享受招生计划单列、考试成绩单独划线、择优录取等政策，按30%比例录取；报考硕士研究生初试总分加10分；立二等功及以上的，退役后免试（指初试）攻读硕士研究生。

　　6．就业安置优惠：退役后在一年内择业可参照应届高校毕业生办理相关就业手续。[1][1]
